
 

 

   

 中矿大„2023‟37 号 

 

 

 

各学院、部、处、室，各有关单位：  

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煤矿瓦斯防控等相关项目风险管

理的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，已经 2023 年 12 月 4日校长办公会

审议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 

特此通知  

 

附件：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煤矿瓦斯防控等相关项目风 

      险管理的实施细则（试行） 

 

中国矿业大学  

2023 年 12 月 14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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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 

 

第一章  总  则 

为进一步加强我校煤矿瓦斯防控相关项目的规范管理，提

高煤矿瓦斯防控相关项目的成果质量，压实承担该类项目负责

人责任，防范煤矿安全事故发生，保障人民生命健康和国家财

产安全，根据国家《煤矿安全规程》、《防治煤矿瓦斯突出细则》、

《煤矿瓦斯等级鉴定规范》和《煤矿瓦斯抽采达标暂行规定》

等相关法规、标准，结合《中国矿业大学横向科研项目与经费

管理办法》，特制定本细则。 

第二章  项目管理 

第一条  煤矿瓦斯突出危险性鉴定项目是指中国矿业大学

安全生产检测检验中心(以下简称“检测中心”)资质授权的项

目，依据国家《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机构管理细则》（应急﹝2019﹞

52 号）、《检验检测机构监督管理办法》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

令（第 39 号））、AQ/T8006-2018《安全生产检测检验机构能力

的通用要求》和 RB/T214-2017《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能力评

价检验检测机构通用要求》等相关规定、标准，此类项目仅限

检测中心在册人员承担。 

第二条  煤矿瓦斯突出危险性鉴定项目签订前，项目负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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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要向检测中心报告鉴定条件和鉴定方案，经检测中心审核，

主要负责人签字同意后，科研院才可办理合同签订手续。 

第三条  煤矿瓦斯突出危险性鉴定项目出具的突出鉴定报

告由检测中心实行会审制度，先由检测中心聘任的行业专家审

核，根据审核意见进行修改后，提交检测中心会审，再按会审

意见对报告进一步修改、完善，后经审核人(两名突出鉴定审核

专家同时签字)、唯一授权签字人批准、签字后方可进入盖章程

序，在印章使用前还需将合同复印件、原始数据、图纸等文件

交至检测中心备案，《煤矿瓦斯突出危险性鉴定报告》必须同时

加盖安全生产检测检验专用章、CMA 标识章、安全生产检测检验

中心公章方为有效。 

第四条  风险类瓦斯项目是指突出危险性区域预测（又称

区域划分）、石门（井巷）揭煤突出危险性预测、突出预测敏感

指标和临界值考察、突出危险性评估、煤矿瓦斯等级鉴定、指

导采掘作业的（非指导采掘作业的需在合同和报告中注明）抽

采达标评判及防突措施效果检验（含保护层开采后消突评价和

沿空掘巷卸压带消突评价）等七类项目。项目负责人必须承担

此类项目过程监督和管理的直接责任。 

第五条  风险类瓦斯项目原则上应由安全学院长期从事煤

矿瓦斯防治工作、经验丰富的教师担任项目负责人，合同投标

立项前，项目负责人应提交《合同》（草稿）和《项目实施方案》，

检测中心组织专家进行评审，评审邀请 2~3 位专家（受邀专家

不得评审本团队的立项申请），评审通过后，项目负责人到科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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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才可办理投标立项手续，安全学院以外的教师如承担此类项

目，需与安全学院教师合作承担，项目纳入安全学院统一管理。 

第六条  风险类瓦斯项目出具相关材料前，应提前 2 日将

相关材料提交至检测中心，检测中心组织专家进行评审。评审

邀请 2~3 位专家（受邀专家不得评审本团队的相关材料），项目

组依据评审意见修订、完善相关材料后，再次经评审专家同意，

并经审批人审批通过后方可出具相关方案和报告。 

第七条  其他类瓦斯项目指除煤矿瓦斯突出危险性鉴定项

目和风险类瓦斯项目以外的瓦斯相关项目，其他类瓦斯项目投

标立项需提供项目负责人相关领域研究背景或类似项目业绩的

证明材料，经项目负责人所在的二级单位审批及科学技术研究

院审核后方可立项。项目立项后，按照《中国矿业大学横向科

研项目与经费管理办法》进行管理。其他类瓦斯项目出具相关

方案和报告的，不得附检测中心资质证书。项目负责人所在的

二级单位负责对该类项目的研究方案及结论等进行审核把关。 

第八条  严禁通过弄虚作假、偷换概念、修改关键词等方

式，将煤矿瓦斯突出危险性鉴定项目和风险类瓦斯项目参照其

他类瓦斯项目立项管理。各项目负责人所在二级单位负责审核

把关。一经发现，立即停止该项目的办理，且项目负责人三年

内不得立项所有瓦斯相关项目。学校科研管理部门会同二级单

位按规定予以通报批评。涉嫌违纪违法的，交由学校纪检监察

部门按照规定依纪依法处理。 

第九条  对于已经签订的煤矿瓦斯突出危险性鉴定项目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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风险类瓦斯项目和其他类瓦斯项目，新出具的科研报告需按照

本细则相关条例管理。 

第三章  经费管理 

第十条  煤矿瓦斯突出危险性鉴定项目按照《中国矿业大

学财务分级管理办法》有关规定提取管理费。风险类瓦斯项目

和其他类瓦斯项目按照《中国矿业大学横向科研项目与经费管

理细则》有关规定提取管理费。 

第十一条  风险类瓦斯项目所需的专家评审费由项目负责

人承担，各类评审费用明细由检测中心制定。专家评审费可由

经办人通过登录学校财务管理部门的“人员经费申报预约”系

统进行申报，经项目负责人审批，通过个人银行卡发放，据实

列支，依法纳税。 

第四章  其  他 

    第十二条  其他负责资质管理的二级单位涉及相关项目风

险管理的参照执行。 

第十三条  本细则自印发之日起试行。 

第十四条  本细则由科学技术研究院负责解释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中国矿业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  2023年 12月 15 日印发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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